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特聘教授申請(推薦)表

	姓名
	      
	系所單位
	
	職稱
	

	推薦單位
(自行申請
無須填寫)
	
	到校日期
	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	於本校擔任教授服務年資
	    年(需滿3年)

	聯絡電話
	研究室分機：

行動電話：
	E-MAIL：

	聘任狀態
	□首次申請

	
	□曾任特聘教授，自  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。

	申請要件
(近五年特殊表現及貢獻)
	擇一勾選，並檢附證明文件
	□
	研究、
創作及
展演
表現
	□獲國際知名學術獎項(如：諾貝爾獎、唐獎、埃尼獎、圖靈獎、菲爾茲、沃爾夫獎)
□獲聘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國家級院士者。
□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、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榮獲設計類四大國際設計獎之最高獎項。
□獲頒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。
□獲頒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。
□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。
□創作或展演表現獲國內外重要獎項者(如國科會未來科技獎)。
□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（含行政管理費）之主持人。
□刊登於 SCI、SCIE、SSCI、AHCI、TSSCI 或 EI 資料庫收集之學術期刊論文，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
□參與其他國際性（三個國家以上）或國家級競賽得獎者(前三名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擔任國際學術期刊(SCI、SCIE、SSCI 、AHCI、 TSSCI 或 EI)的主編或編輯成員

	
	
	□
	教學
表現
	□獲教育部師鐸獎。
□獲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
□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。
□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(課程與教材認證)，並有具體成效。
□獲本校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。
□指導學生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創作獎。
□其他教學相關優異表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
	擇一勾選，並檢附證明文件
	□
	產學
表現
	□獲產學合作之技術移轉。
□以主持人承接產學計畫，對本校校務基金挹注卓有貢獻。
□榮獲國內外發明專利獲頒正式證書之發明者，需名列第一作者且一件發明專利限一人申請。

	
	
	□
	校務
發展與社會服務
	□以計畫主持人承接校級重點多年期發展計畫，績效卓越。
□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。
□擔任行政主管推展校務，提出興革方案，有具體貢獻。
[bookmark: _Hlk103420281]□擔任國際性（三個國家以上）競賽代表或國際裁判者。
□個人募款或捐款，對本校校務基金挹注卓有貢獻。
□中央部會或其他單位計畫之主持人。

	相關單位審核

	學系
	會辦單位
(人事室、國研處)
	理學院

	





	
	

	院級教師評選委員會
初審
	經   年   月   日    學年度第  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
□推薦
□不推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院教評會主席簽章：

	備註
	(一)申請及審查程序:
教師於3月15日前備妥申請文件→系所及相關單位審核→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→送人事室完成推薦作業→人事室提送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→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敦聘之，並於公開場合頒予聘書，聘期自新學年度起，至任期結束止。
(二)本表未盡事宜則依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」及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


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申請特聘教授評分表
	姓名
	
	單位
	
	職稱
	

	評分指標（計分事項）
	評分標準
	自評
	系核
	院核
	院教評

	擇
一
，
近
五
年
特
殊
表
現
及
貢
獻

	研究
、
創作及展演表現
	獲國際知名學術獎項(如：諾貝爾獎、唐獎、埃尼獎、圖靈獎、菲爾茲、沃爾夫獎)
	60分/次
	
	
	
	

	
	
	獲聘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國家級院士者。
	50分/次
	
	
	
	

	
	
	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、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榮獲設計類四大國際設計獎之最高獎項。
	40分/次
	
	
	
	

	
	
	獲獲頒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。
	20分/次
	
	
	
	

	
	
	獲頒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。
	 20分/次
	
	
	
	

	
	
	創作或展演表現獲國內外重要獎項者(如國科會未來科技獎)。
	10分/次
	
	
	
	

	
	
	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。
	5分/次
	
	
	
	

	
	
	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（含行政管理費）之主持人。
	3分/次
	
	
	
	

	
	
	刊登於 SSCI、A＆HCI、SCI 或 SCIE 資料庫收集之學術期刊論文，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。
	3分/篇
	
	
	
	

	
	
	參與其他國際性（三個國家以上）或國家級競賽得獎者(前三名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3分/次
	
	
	
	

	
	
	刊登於 TSSCI 或 EI 資料庫收集之學術期刊論文，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。
	2分/篇
	
	
	
	

	
	
	擔任國際學術期刊(SCI、SCIE、SSCI 、AHCI
)的主編或編輯成員。
	3分/年
	
	
	
	

	
	
	擔任國際學術期刊(TSSCI 或 EI)的主編或編輯成員。
	2分/年
	
	
	
	

	
	教學表現
	獲教育部師鐸獎。
	40分/次
	
	
	
	

	
	
	曾獲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
	30分/次
	
	
	
	

	
	
	□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。
	20分/次
	
	
	
	

	
	
	曾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 (課程與教材認證)，並有具體成效。
	10分/次
	
	
	
	

	
	
	獲獲本校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。
	4分/次
	
	
	
	

	
	
	獲指導學生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創作獎。
	10分/次
	
	
	
	

	
	
	其他教學相關優異表現。
	3分/次
	
	
	
	

	(1)
小計
	研究、創作及展演表現或教學表現，擇一，
最高採計60分
	
	
	
	

	
擇
一
，
近
五
年
特
殊
表
現
及
貢
獻

	產學表現
	獲產學合作之技術移轉。
	技轉金每三萬元計1分，至多計40分。
	
	
	
	

	
	
	以主持人承接產學計畫，對本校校務基金挹注卓有貢獻。

	計畫管理費
累計每三萬元計1分，至多計40分。
	
	
	
	

	
	
	榮獲國內外發明專利獲頒正式證書之發明者， 需名列第一作者且一件發明專利限一人申請
	3分/件
	
	
	
	

	
	校務發展與社會服務
	以以計畫主持人承接校級重點多年期發展計畫。
	5分/年
	
	
	
	

	
	
	以計畫主持人承接校級重點多年期發展計畫，對本校校務基金挹注卓有貢獻。
	計劃管理費(扣除校配款) 
累計每三萬元計1分，至多計40分。
	
	
	
	

	
	
	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(例如: 擔任相當於部會首長或次長、榮獲國家獎項等)。
	20分/件(次)
	
	
	
	

	
	
	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(例如: 擔任縣市首長或相當於司長)。
	10分/件(次)
	
	
	
	

	
	
	擔任行政主管推展校務，提出興革方案，有具體貢獻。
	5分/件
	
	
	
	

	
	
	個人募款或捐款，對本校校務基金挹注卓有貢獻。
	累計每三萬元計1分，至多計40分。
	
	
	
	

	
	
	擔任國際性（三個國家以上）競賽代表或國際裁判者。
	3分/件
	
	
	
	

	
	
	中央部會計畫之主持人。
	3分/年
	
	
	
	

	
	
	其他單位計畫之主持人。
	2分/年
	
	
	
	

	(2)
小計
	產學表現、校務發展與社會服務，擇一，
最高採計40分
	
	
	
	

	總計分數【(1)小計+(2)小計】
	
	
	
	
	


※備註：本校教學優良教師之獎項不受5年內條款之限制。




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